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是公益一类正处职事业单位，隶属于南京市司法局。有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5个，其中领导职数主任（正处）1名，副主任（副处）2名。目前在编工作人员14名，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由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处长兼任。

中心主要职能是：负责受理和审查本级法律援助申请，组织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等服务，负责全市“12348”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法律咨询、业务受理和转办等工作。

（二）年度收支情况
2023年，南京市法援中心财政拨款预算收支878.5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54.17万元，项目支出524.33万元。
（三）绩效目标

1.长期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为民办实事”为工作主线，加强公共法律体系建设，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扎实推动法律援助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落实，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法律服务需求。着力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作出新的贡献。

2.年度目标

全市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10000件以上，全市每万人接受法律援助达10件以上。
二、绩效评价内容

（1）评价的对象及范围

评价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法律援助案卷质量情况、“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接听情况以及经费保障使用情况等。
评分结果与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通过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运用资料查阅、数据采集、访谈等方式，对法律援助中心整体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96分（具体评分情况见附件1）。

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能够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依据《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部门履职成效

2023年，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892件，提供法律帮助9139件，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接听咨询15.64万人次，办理12345政务工单1935件。因工作表现突出，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授予“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南京市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
 （一）提档升级，打造“一站式”公法中心。按照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部署要求，聚焦“高品质法律服务”，对新选址的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进行装修设计，升级改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办理、法治宣传、律师服务、司法鉴定、心理咨询等服务窗口，并增设综合服务窗口，集成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增设企业法律服务功能区、展示区。
（二）整合资源，做好涉企公共法律服务。牵头办理“深化涉企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整合机制改革”项目，起草三大类18项涉企公共法律服务清单，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加强南京市八大重点产业法律服务联盟建设，打造产业链供需平台，初步形成南京市特色产业链法律服务业态。

（三）加强管理，促进融合平台综合服务。按照省厅《江苏公共法律服务融合平台运行管理规定》内容要求，完善公共法律服务评价、质量监测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并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组建了80多名律师的热线咨询服务队伍，实现7X24全天候服务，实行队伍动态调整管理。

   （四）乡村振兴，公法助力法治乡村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化法治乡村建设，提升群众法治满意度。指导各区司法行政机构结合乡村特点，运用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提供涉农合同文本审查、签约指导等服务，帮助审查涉农合同。保障辖农业生产以“生态+农业、法治+保障”为重要抓手，将涉农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切入到农业产业化链条，着力探索可持续的农业产业链发展之路。

（五）法援惠民，扩大法律援助知晓率。落实“应援尽援”的要求，针对农民工、病残孤老等困难群体开辟绿色通道，依法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指派发动名优律师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今年以来，全市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7290件，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5453件，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15件，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241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法润江苏·情暖民工”、 “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等专场宣传活动200余场。

（六）巩固成果，深化行政诉讼法律援助试点。落实《南京市行政诉讼法律援助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全市范围内遴选6家律所及30名律师充实行政诉讼法律援助律师库，建立了14个驻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实现了全市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召开“法律援助+支持起诉”协调对接推进会，探索建立“法律援助+支持起诉”工作协作机制，法援律师在立案前介入调解行政纠纷500余件，调解成功近20件。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绩效目标还需进一步细化。

法律援助中心制定了长期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但部分目标设置还不全面，有些目标还没有制定可量化和可衡量的具体数值。有一些重点工作、年度考核指标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经办人员，相关绩效目标考核的设定过程中还没有明确具体责任人。

（二）各级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需求较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实施后，各级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越来越重视，公安、检察院、法院、人社、工会、妇联、看守所、海事等部门纷纷与法律援助中心进行业务合作，要求法援中心以各种形式提供咨询、法援等业务支持，有的还要设立站点，派驻律师值班。但由于经费保障的缺口，目前我单位还不能全面满足各单位的需求。

（三）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经费缺口较大

    2022年以来，国务院和江苏省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江苏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要求各地加强公共法律体系建设。目前，公共法律服务专项经费还没有明确和落实。
五、相关建议
（一）编制明确量化的绩效目标

编制法律援助中心中长期规划时，与工作有交叉的部门研究工作分工，结合编制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省厅下达的年度重点考核指标，形成清单式工作目标和考核指标，制定清晰、细化、可衡量的绩效目标，并将责任明确到人。结合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求，从数量、质量、时效、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维度细化设置绩效目标，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引导和评价作用。

（二）加大对资金的投入，设立公共法律服务专项经费

国务院、省政府多次发文指出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并要求近几年　　　要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目标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法律服务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经费动态调整机制，统筹相关资金，确保完成基本公共法律服务项目，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
（三）研究“跨部门、跨区域的在线核查系统”研发投入

法律援助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行以来，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援助人信息核查问题，希望能加大本地区法律援助政务信息共享工作推进力度，尽快建成在线核查工作机制，利用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政务服务移动客户端、区块链技术等收集、比对相关数据，通过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等对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实施在线核查，提高法律援助精准度。
（四）加强政策研究，提高法援资金使用效益
2023年度南京市共办理提供法律帮助9139件，今年又新增加了第五看守所、南京武警支队值班站点，相关事项预计将增加经费开支30万元，全市的经费缺口更大，各区多次向我局反映相关情况，目前相关开支都没有专项经费的保障，一直在挤占法援经费。而法律援助部分项目标准偏低，且多年未能调整标准，建议加强政策研究，适度提高相关标准，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情况说明。

附件：1.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2023年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项目目标
	目标内容
	明晰
	设有项目目标、项目目标明确、项目目标细化，项目目标量化
	有绩效目标且目标明确
	10
	9

	
	
	项目管理实施
	健全
	项目按计划实施，项目按计划完成
	按计划实施并完成工作任务
	10
	10

	
	资金分配
	分配程序
	合理
	资金分配范围是否充分合理，分配方式是否充分合理，与绩效目标有达成是否具有直接关联。
	分配各区资金范围充分合理；分配方式充分合理；与绩效目标达成具有直接关联
	10
	9

	
	组织实施
	组织构架
	健全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组织机构健全、权责及分工明确
	10
	9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法律援助案件量
	万人比
	全市每万人接受法律援助达10件以上
	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3681件，万人比为14.5。
	40
	40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显著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成效明显，受到各级表彰。
	20
	19

	合计
	
	
	
	
	
	100
	96


